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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
鉴今

史海
钩沉

劝善厚俗

于房是山西定襄人，北宋景佑四年（1037年）任奉化

令。他在任期间，“民以事至庭，耳提面谕不倦，务在惩恶

劝善、兴利除害以厚风俗”。与西方司法的被动性不同，

中国古代县令在判案时不止步于个案的定分止争，而是

更重视对当事人的教化以及对当地民风的矫正。基于这

样的理念，县令在审案时往往不会机械地按照律令条文

来裁判，例如元朝时的奉化州达鲁花赤（掌印者之意）察

罕曾遇到一个案件，有一村民的尊亲去世，但因家贫无法

举丧，就将妻子卖了，后被告发，按当时法令应当治罪。

但察罕在听取村民的陈述后，不仅“原其罪”（即免罪），还

自己“出俸钱给之”。目的是鼓励尊亲的行为，即所谓的

“为恕人之所欲和、所欲礼、所欲严、所欲慈者，吾皆如其

心而欲之”。另一方面，“争讼好斗”通常被视为一地民风

不淳的象征。明万历年间奉化令陈文绍“察奸摘伏、烛事

如神”，当地有一个舞文滥诉多年的讼棍，陈文绍“搜其

党、穷治之，邑事顿清”。

宽严相济

儒家重教化并不意味着偏废刑罚，所谓“刑为盛世所

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元代奉化州判程时敏平易近

人，临庭发政时心平气和，但对奸魁侠徒、哗党败类却疾

之如仇，一旦抓捕归案则细致审理，不纵丝毫。对于这种

“菩萨心肠”与“金刚怒目”的结合，他举例解释，尧舜诛杀

四个部落首领，周公惩治南方的荆楚，杀掉、流放叛乱的

管叔、蔡叔，孔子诛杀乱政的少正卯，都是一种更宏大的

“恕”。惩恶是为了扬善，对大凶大恶的“严”，就是对天下

百姓的“恕”，所以说“长吏者惟能于此有所不恕，然后能

行真恕。故曰仁者必有勇，又曰惟仁者能恶人”。元代另

一位奉化县令在面对“军卒骄横，剽掠村落”时，也是“不

避豪势，获其渠魁（首领）一人、格杀之”，随后余众敛迹，

乡里平安。

可见儒家并不主张一味地宽恕、轻刑，对于横行乡

里、为害一方的首要分子始终坚持严刑峻法，从重打击。

决狱如流

现代司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效率。中国古代司法

官的一个品格特点就是“剖决如流、狱无留滞”。明洪

武年间奉化县令郭麟“以儒术饰吏事，慈和恤民、刚柔

兼济”。当时县里积案冤滞诖误极多，郭县令一边梳

理纠错，一边“事机沓至、剖决如流”，而且能够做到

“承上字下、靡不适宜”，即上合法令，下育乡里，颇受

地方百姓爱戴。

效率的前提是公正，只有做到胜败皆服才能实现真

正的案结事了，这需要司法官具备极高的业务水平和品

德修养。明正德年间的奉化令朱豹就是一个“严毅警慧”

的贤吏。当时县里有恶少三五成群、挟妓饮博，这在明朝

是明令禁止的。朱豹到任后即着手整治，全县只要是婚

丧奢靡或俳优蛊惑妇女游嬉害礼伤教的，一律严禁必罚，

后奸豪惴惴，莫敢不辑。朱豹审案时“凡争讼者使两输其

情，徐折以片言，俯首心服，无一人称冤者”。听讼勤明、

应时审判与曲达情理、熟谙利弊两者结合才能实现效率

与公正的统一，才能做到士民悦服。

主动司法

“马锡五式审判方式”在中国古代也能找到其思想的

根源。古代司法官往往身兼侦查与审判两职，因此不能

只是坐堂问案、被动听讼。中国古代法律分得不是很细，

“税、课、户、婚、田、土、钱、债”等均属民事范畴。元至正

年间，奉化有百姓“田版籍不明”，当时县令李枢“躬为履

亩，画图给劵，徭赋不忒”，为了老百姓的土地权属与税赋

问题，县令亲自下田丈量土地，界定四至，在充分调查的

基础上定分止争。明嘉靖年间，奉化有蒋姓两兄弟相互

诘告多年，时任县令陈縞“至其家喻以大义，争遂息”，为

了解决一起缠诉缠访多年的旧案，亲自上门调解做思想

工作，这也被今天的法官所继承。

廉洁奉公

司法官的底线是廉洁，尤其是“地方全靠一官”的县

令，他掌握着一县范围内所有事项的决断权，较之今天的

地方长官权力更大，也更容易成为交结攀附的对象。例

如明嘉靖年间的奉化令喻江“闲有饮宴，馈遗则捐俸资为

之”，吃饭时收到礼品就用工资支付给对方，这与今天对

法官的纪律要求可谓高度一致。

奉化南部临海，是宁波湾重要渔港，中国第一渔村所

在地，明代有个县令高迁忠就曾遇到借送海鲜而行贿的

事，“有馈海错而潜置金其中”，将钱藏在海鲜中送给高县

令，这种手段在今天的贪腐案例中也屡见不鲜。高迁忠

没有严厉斥责、公开退还，而是“默返之，不扬于众”，一方

面坚守了廉洁的底线，另一方面也照顾了他人的颜面，所

以史家称赞“其贞以律己而容人之过类如此”。

古代奉化县判例折射的司法价值取向至今仍有很强

的借鉴意义。正如清嘉庆年间的奉化县令吕璜在二堂所

挂楹联：“民心即在吾心，信不易孚，敬尔公先慎尔独；国

事常如家事，力所能勉，持其平还酌其通。”良法善治最终

落脚还是民心，公平正义无非天理、国法、人情融通，中华

文明绵延五千载，中华法系的根脉其实从未断绝。

（作者单位：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邹一桂婉拒作画

《中国纪检监察报》王辉

运河佳绝处，放眼清名桥。清名桥原名清宁桥，

是大运河无锡段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

整的单孔石拱桥。桥东侧刻有《重建清宁桥碑文》，

留存至今，撰写碑文者乃清代无锡著名贤臣邹一桂。

邹一桂（1686年-1772年）是清代状元邹忠倚的

后人，雍正五年（1727 年），四十二岁的邹一桂考中

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云南道监察御史、贵州学

政、礼科给事中、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卿、礼部侍郎，

官至内阁学士。

纵览邹一桂的为官历程，正直敢谏是其特色。

婚姻乃人生之大事，不独个人重视此事，中国古代

历代政府也相当重视，从西周开始，就设立了官方

的婚姻介绍机构，延续到了清朝，在三言二拍等明

清小说中，常能见到媒官。雍正十年（1732年），邹

一桂发现地方上的媒官不思媒妁等正事，反而勾

结不法之徒，私自蓄养妇女，并以此牟利，便上疏奏

请严禁此行为，并对地方官以失察进行惩处，雍正帝

准其所请。

乾隆年间，湖南巡抚许容因诬陷别人遭到罢官

处分，但不久朝中就有人通过暗箱操作，使许容又被

重新起用，任命为湖北巡抚。邹一桂对此行为深恶

痛绝，与给事中陈大玠等人联名上疏，列举许容狡诈

欺公的种种行径，任用这样的人为封疆大吏何以训

示天下，反而会向在任官员传递错误的信号。乾隆

帝采纳他们的意见，免去许容官职。

在担任管理国家司法事宜的大理寺卿时，邹一

桂发现狱卒常以防范囚犯脱逃为借口虐待囚犯，不

少囚犯甚至因此毙命，上疏奏请禁止此类行为。他

在奏章中说，囚犯固然有罪，但也要依照《大清律例》

体现仁政恤刑，采用匣床束缚犯人身躯等刑罚，使囚

犯动弹不得、生不如死，这些刑罚都在禁止之列，狱

卒为防范犯人逃脱，不仅仍沿用被禁止的刑罚，而且

还创出了新的刑罚，这些对判案无益，于律例有损，

应一体废止。

邹一桂以能力识人，不遗余力保举贤良之才。

乾隆十四年（1749年），朝廷下诏官员举荐既深明经

学又有德行的人才。邹一桂举荐了雍正朝因“性倨

傲，不合时宜”而遭罢官的同乡顾栋高。当时很多人

质疑他的做法，亲朋劝他少沾染被罢官的人，而平日

有过节的人则认为他有结党营私之嫌。但邹一桂力

排众议，据理力荐。后来，顾栋高作为“饱学宿儒”的

典型，在各大臣举荐的人选中脱颖而出，至此朝廷内

外都称赞邹一桂有知人之明。

最令后世称道的，还是邹一桂为官谨慎负责、不

徇私情的一面。清末民初文人徐珂所著《清稗类钞》

中，有一则“邹小山谨慎”的轶事（邹一桂号小山）。

邹一桂因为擅长画画，常在内廷值班侍奉雍正。一

天，尚在潜邸的弘历（即乾隆帝）让内侍托他画幅

画。邹一桂虽

早与弘历相熟，

但他谨记自己

的职责是服务

御前，非谕旨不

能随便替皇室

成员作画，遂婉

言拒绝。弘历

不怒反喜，赞赏

他的公私分明、

处事谨慎，弘历

即位后，对其委

以重任，并传出

君臣之间共作

画的美谈。

乾 隆 二 十

三年（1758年），

邹一桂获准辞

官回到家乡无

锡。乾隆帝在

南巡到无锡时，

特地去看望邹

一桂，并赐“画

禅颐寿”匾额，

予以表彰。

邹一桂不仅是一位正直谨慎的

官员，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画家。这是

他的《牡丹兰蕙图轴》，上有乾隆题

诗，收藏于故宫博物院。（资料图片）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甘肃省文物局、甘肃省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图画众生

——河西画像砖上的古人生活”展上的铜獬豸。古代神话中，獬豸能辨是非曲直，可

识善恶忠奸，被视为司法正义的标志。 新华社

中国古代司法的价值取向
——以奉化县判案为例
《人民法院报》翟寅生

浙江奉化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向上溯源，奉化源起河姆渡，承之茗山后。夏时有堇子

国，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置奉化县。《名胜志》载：奉化县“以其民淳，易于遵奉王化，故名。”作为

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县治，

奉化自汉代以来名宦辈出，

名人荟萃，有史可考的治狱

听讼、谳决折判等典故颇为

丰富，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司

法活动的一个缩影，也蕴含

了丰富而鲜明的儒家礼法内

涵与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法律刑民不

分、行政与司法不分，司法权

由县令执掌。自汉“独尊儒

术，罢黜百家”后，无论是立

法还是裁判，实际上都以儒

家礼法为内核，因此也呈现

出特有的法律形态与价值。


